
淮阴师范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评价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客观公正地评价教师教学工作，激发教师教学的质量意识，规范教学要求，强

化教学管理，全面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从事全日制本科教学工作的专任教师。 

    第三条  教师教学工作评价由学校教师教学工作评价领导小组负责，各学院评价小组组织实

施，教务处作为工作机构，负责制定考核办法和指标体系。 

    学校教师教学工作评价领导小组由分管副校长担任组长，教务处、宣传部、人事处负责人参

加，负责审批评价结果和解决评价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学校教师教学工作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教务处。 

    各学院评价小组由 5-7 人组成，院长或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担任组长。评价小组的名单须

报学校教师教学工作评价领导小组审核、批准。 

 

二、评价办法与程序 

    第四条  教师教学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四部分内容：评价小组评价、学生评价、同行评价、

教学视导组评价。对高校教龄两年以上的教师，学院评价小组、学生、同行评价的权重分别为 40%、

40%、20%；对高校教龄两年及以下的教师，学院评价小组、学生、同行、教学视导组评价的权重

为 30%、30%、20%、20%。教师教学工作评价内涵主要是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

果和教学研究与改革等五个方面。 

    第五条  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每年进行一次，其中学生评价每学期进行一次，两学期的平

均分纳入综合评价。学校评价小组、同行评价、教学视导组的评价每学年进行一次。 

    第六条  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结果根据得分分为四级：90分及其以上为优秀，89分-75分为

良好，74分-60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最终评价结果四舍五入取整）。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评价结果按降一级处理。 

    1.出现Ⅱ、Ⅲ教学事故一次者； 

    2.具有五年高校教龄的教师，每一年开设课程（含选修课）不足两门或未开设必修课者（跨

学期课程按学期计算课程门数）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者直接定为不合格： 

    1.出现Ⅱ、Ⅲ教学事故两次者，或出现Ⅰ级教学事故一次者； 

    2.参与测评的学生中有半数以上学生对其教学效果的总评价为不满意及其以下者。 

    第九条  学生评价 

1.学生评价通过网络开展。 

2.学生评价必须在课程考试前进行。 

    3.参与评价的学生比例纳入二级学院教学管理工作考核体系。 

    第十条  同行评价 

    同行评价应侧重于教学内容的规范性和先进性、教学方法和方式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以及作业

批改、论文指导、试卷批改的准确性和认真程度等，在听取教师个人自我评价以及听课、查看作

业、学生论文、试卷等基础上，填写同行评价表，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计算出平均

分。 

    第十一条  学院评价 

    各学院评价小组根据平时听课、召开学生座谈会、检查学生作业、学生试卷、教师教案以及

了解教师教学方法的改革情况等，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全面评价，并进行测评，计算出平均分。 



    第十二条 教学视导组评价 

教学视导组主要对高校教龄两年及以下的教师评价，主要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基本功等方面进行教学规范程度的评价，评价结果记入总分。 

第十三条  学院评价小组要根据评价的指标体系，对教师教学工作的各项评价分数进行综合

折算，确定相应的等级，并通知教师本人，听取教师意见，受理教师本人的申诉与重新核实，提

出处理意见。《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表》以及《教师教学工作综合评价结果汇总表》一式两份，

一份留学院存档，一份报教务处。 

    所有考核结果均由教务处教学研究科记入教师本人业务档案，输入淮阴师范学院教师教学工

作评价数据库，以作为教师年度考核、聘任、职称晋升以及奖惩的依据。实行教学工作评价结果

公示制度，各学院在年度考核前，以适当的方式公示评价结果。 

 

三、评价结果的运用 

    第十四条  教师教学工作评价为“优秀”等第者，年度考核方可评为“优秀”。 

    第十五条  教师教学工作评价为“不合格”等第者，年度考核直接定为“不称职”。 

    第十六条  凡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教师，其上一年度教学工作评价结果须在“良好”等第以上，

破格晋升高一级职称者，其任现职期内教学评价结果必须有 1/2以上为“优秀”等第。 

第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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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淮阴师范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评价表（一） 
（学院评价小组用表） 

 

      教师姓名                                   评价时间              

 

一级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得     分 

a(25’) b(22’) c(18’) d(15’) 

敬业精

神 

(25分) 

1、能接受学院工作安排，积极承担教学任务，除

承担必修课教学外，还能积极承担专业选修课

与公共选修课教学工作。 

2、教学档案材料齐备规范。教学进度表、双考勤

薄、作业批改记录表、学生成绩记载表、考场

记录、试卷分析表等，填写准确、具体、按时

上交。 

    

授课情

况 

(25分) 

1、教学态度认真，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先进。 

2、教学效果好，注重学生的课外阅读、培养学生

自学能力，学生学有所获，反映良好。 

    

作业批

改与考

试情况 

(25分) 

1、作业次数符合要求，作业批改规范，评分公正

科学。 

2、考试题量适中、有层次；试题保密、阅卷规范，

累分无差错。 

    

教书育

人与教

学 研

究、 

改革情

况 

(25分) 

1、平时对学生要求严格，教书育人，受学生欢迎

和爱戴，每学年开设学术讲座一次以上。 

2、能积极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进行教学改革，有

教学研究论文发表或有教学改革课题与成果。 

    

合     计  

备注： 

    1、请在得分栏下相应的等级空格中打“√”，并累计出总分，不记名。 

    2、本表由各学院安排人员进行数据处理，并将结果及时登记存档。 

 
 



附 2： 

 

淮阴师范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评价表（二） 
（学生用表） 

 

各位同学： 

为加强对教学工作的规范管理，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对教师工作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依

据，我们特制定了对你的任课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量表。请你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填写。谢谢

你的合作！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院          专业          班           填表日期          

 

一级指标 二  级  指  标 
得     分 

a(25’) b(22’) c(18’) d(15’) 

教学态度 

(25分) 

1、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按时上课，不提前下

课，不无故停课、缺课、调课。履行双考

勤职责；语言文明，举止得体。虚心征求

意见并积极改进进教学。 

2、认真备课，有较高质量的教案、辅导答疑、

论文指导、批改作业及时、认真。实习带

队经常下点听课指导。 

    

教学内容 

(25分) 

1、基本理论概念清楚，重点突出，难点处理

得当，内容详略得当，有系统性。 

2、教学中能吸收新成果，反映新信息，理论

联系实际，强调创新与素质教育。 

    

教学方法 

(25分) 

1、经常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注意因材施教，

语言表达清楚，板书工整，上课条理清晰。 

2、善于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注意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课后学习。 

    

你对教学

效 果 的 

总体评价 

(25分) 

A、非常满意    B、不满意 

    C、比较满意    D、非常不满意 
    

合     计  

备注： 

    1、请在评价等级栏下相应空格中打“√”，并累计出总分，不记名。 

2、总体评价是考核教师在学生中的总体印象，以弥补具体项目评价的局限性。 

3、本表由各学院安排人员进行数据处理，并将结果及时登记存档。 

 

 



附 3： 

 

淮阴师范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评价表（三） 
（同行评价用表） 

 

      教师姓名                                   评价时间              

 

一级指标 二  级  指  标 
得     分 

a(25’) b(22’) c(18’) d(15’) 

教学态度 

(25分) 

积极参加教研活动，虚心向同行学习，每学期听同

行课 5次以上。接受教研室（系）的工作安排，论

文指导、实习带队等工作到位。教学工作量达到学

院要求 

    

教学能力 

(25分) 

具备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能及时了

解本专业的最新动态；具有一定的制作课件和使用

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能力；取得了一定的教学研究成

果 

    

课堂教学 

(25分) 

严格按大纲、按教学进度表完成教学任务。教学方

法得当，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良好。 
    

教书育人 

(25分) 

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思想高尚，为人

师表；注重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的结合；受学生欢

迎和爱戴。 

    

合     计  

备注： 

    1、请对照“评价指标”体系在得分栏下相应的等级空格中打“√”，并累计出总分，不记名。 

    2、本表由各学院安排人员进行数据处理，并将结果及时登记存档。 

 

 

 



附 4： 

 

淮阴师范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评价表（四） 
（教学视导组用表） 

 

  教师姓名            任教课程                        评价时间              

 

一级指标 二  级  指  标 
得     分 

a(25’) b(22’) c(18’) d(15’) 

教学态度 

(25 分) 

热爱学生，严格要求，为人师表，从德、智、体等

方面关心学生健康成长，态度严谨，备课充分，有

较高质量的教案；讲课认真，辅导答疑耐心；双向

反馈，虚心听取学生意见，积极改进教学。 

    

教学内容 

(25 分) 

概念准确，逻辑严密，科学性、思想性强；内容充

实，信息量大，时代感强；找准关键，突出重点，

解决难点；吸收新成果，反映新信息。 

    

教学方法 

(25 分) 

重视运用启发式、讨论式，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

生积极思考，培养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善于运用

现代化教学手段，丰富传递信息的途径和容量，提

高教学效率；学生参与，气氛活跃，调动学生学习

主动性与积极性。 

    

教  学 

基本功 

(25 分) 

仪表计庄重，教态自然大方；板书简洁工整，严密

有序，作图正确，图文并茂；语言规范，生动有趣，

富 有吸引力、感染力；用普通话授课，用词用字

规范；有较强的课堂教学设计和教学组织能力，思

路清晰，深入浅出，详略得当。 

    

合     计  

备注： 

    1、请在得分栏下相应的等级空格中打“√”，并累计出总分。 

2、该表由教学视导组成员使用，通过教务处转各学院保存。 

3、教学视导组保留评价结果。 

 


